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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中

一個合作重點領域，是「進一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落實內地與香港、澳門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其系列協定，促進要素便捷流動，

提高通關便利化水準，促進人員、貨物往來便利化，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營商

環境。」市場一體化的一個主要特徵，在於各地區市場之間彼此開放，相互聯繫，

各有分工，消除貿易壁壘，市場規模擴大，從而帶來市場效益最大化。粵港澳大

灣區與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這些世界主要灣區在推動市場一體化上

一個主要分別，在於粵港澳大灣區存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差異，又涉及三個獨

立關稅區。 

粵港澳大灣區要提升市場一體化，加強國際商貿合作，需從整個區域角度考

慮推出發展策略，揚「一國兩制」之長，避制度差異之短，調動分佈區內不同城

市企業的積極性，使整個區域的同城化程度增加，促進市場運作以一個整體的概

念共同推進。為此，特提出以下建議： 

 

1、借鑒國際灣區成功經驗，以產業簇群思維推動一體化，加快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 

世界多個主要灣區發展的經驗顯示，成為重要區域經濟體的共通因素，包括

由多個互動性強的集群組成、集群內的企業能互惠發展並共享集群賦予的競爭優

勢等。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借鑒國際灣區的成功經驗，以產業簇群思維建設大灣區，

結合現階段中小企業在行政區域範圍內的專業化分佈與發展特點，推動以大企業、

大集團為核心，大批上下游中小企業集聚其周圍從事配套加工生產的簇群經濟，

發揮聯合效應，消除因不良競爭所引起的負面因素，共同做大市場，推動灣區經

濟。為此，應該採取兩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帶領大灣區相關企業參與各產業簇群園區的建設，同時吸引更多海內

外投資者和商貿活動在大灣區內集聚，擴大市場吸引力，優化營商環境，投資灣

區簇群建設，加速簇群產品外銷。 

第二，利用行政機關與現代科技之間的有效協調，盡量簡化通關、出入境、

稅務等手續程序，提高學歷、資格互認，加強交通、郵電等基礎設施的聯網對接，

打破區域和行業限制，支持灣區內人員、貨物、交通工具、資金、資訊在灣區內

各產業簇群之間自由流動。 

 

2、推動大灣區各城市政府的跨境合作，加強大灣區的統一監管協調力度。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由「9+2」共 11 個城市組成，為確保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

有序推進，除依賴各市場主體自發互動，也需要地方政府的跨境合作，加強大灣

區的統一監管協調力度。政府層面協作的主要著力點，在於掃除粵港澳三地之間

的體制、政策障礙，强化基建聯通及技術標準的協調融合。具體包括： 

一是制定大灣區的管理和行業法規標準； 

二是制定措施，創設條件，為大灣區內不同產業提供一個跨區域公平競爭的

營商環境； 

三是成立不同層面的跨區協調合作機制，調動行業、社團等專業、社會組織，

推動私營部門的交流合作； 

四是涉及頂層設計的體制政策協調，需由中央協調地方政府合作處理。 

 

3、實現區域交通聯通，構建「海絲」港口聯盟，拓展網購及電商國際業務，

加強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市場特別是亞太區的物流聯繫。 

為加強與國際市場特別是亞太區的物流聯繫，粵港澳大灣區需做好區域交通

的聯通工作，包括協商開放航權、做好港口和機場等基礎設施的規劃和發展、優

化關口通關安排等，為進一步提升運輸物流服務效益鋪橋搭路，協助企業運送產

品往來珠三角與其他亞太區市場，以迎合企業對全球及區域供應鏈管理方面的需

求，加快區域市場一體化。 

港澳與大灣區其他珠三角城市進一步加強合作，爭取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沿線的東南亞地區港口達成某種形式的聯盟，以促進貨物進出口便利化，提

升大灣區企業在發展生產、銷售及分撥等領域中的競爭力。 

現時內地網購及電商活動，多數主要是著眼於內地市場，國際業務有待拓展。

大灣區內粵港澳三方能協力促進商品流通，進一步提供例如商品進出境的海關、

商檢等便利措施，促進大灣區內有關業務發展，開發對外市場，以跨境網上銷售，

全面優化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和國際商貿合作的條件。 

 

4、利用香港金融商貿平台，促進大灣區企業融資，助力企業「走出去」。 

廣東是中國擁有最多外商投資企業數目及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省份。廣

東企業在技術、資本、管理等方面已經具備一定的競爭力，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不斷增強，具備了「走出去」的條件。然而，內地企業目前要通過內地的銀行體

系或其他融資渠道為海外投資項目籌集資金，仍有不少限制，能觸及的國際市場

範圍亦有待擴展。推動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強化國際商貿合作，促進企業融資，

擴大對外市場規模，可以助力廣東企業「走出去」。 

推出大灣區便利政策措施，支持大灣區企業利用香港金融商貿平台，包括用

好香港的資金流通和一應俱全的專業服務優勢，以創投及私募資金等形式，有效

解決「走出去」的投融資問題。這不僅可為大灣區企業提供股本資金，更可為企

業注入國際元素，以支持有關項目的發展和營運。這將成為大灣區企業前往外國

建立銷售網絡、進行直接投資、採購和各類型收購活動時的重要助力。 



在投資風險管理方面，香港作為國際經濟樞紐，經驗豐富，掌握和分析海外

資訊的能力較強，可以有效地為項目進行風險評估及為項目投資提供適當風險管

理。香港可作為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的跨境投資和風險管理中心，為大灣區企業項

目配對的各方參與者，提供市場融資方案。 


